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开展全州杰出(先进)

会计工作者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州直各单位，企业集团公司：
为进一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财会〔2007〕7号），表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作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优秀会计工作者，树立当代会计工作者楷模，塑造会计行业良好形象，激励广大会计人员崇尚诚信、依法理财、开拓创新、勇于奉献的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六条“对认真执行本法，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作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的规定，以及《云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州的实际，德宏州财政局决定开展2008年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评选工作

评选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是我州会计人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各县、市及州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安排，认真负责地推荐候选人，核实先进事迹材料，同时要广泛听取所在地、所在单位及有关方面的意见，确保所推荐人选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公认性。

二、严格推荐候选人

各县、市财政局，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实施方案》（附件1）进行评选推荐。同时，严格按照分配的名额推荐候选人（附件2）。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及先进事迹材料应于2008年8月5日前上报德宏州财政局会计科。逾期不上报的，视同自动放弃。

三、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的产生办法

为鼓励我州广大会计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会计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州财政局决定本次将在全州范围内评选出15名杰出会计工作者，60名先进会计工作者。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5名将从评选出的15名杰出会计工作者中产生，其余10名接受州级表彰。

联系人：李晓静；联系电话：0692－2121334（传真），电子邮件：dh_kjk@sina.com。   邮政编码：678400
通信地址：潞西市勇罕街10号     德宏州财政局会计科
附件：

1.《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实施方案》；

   2．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3．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

4. 对填写推荐表和报送其他有关材料的说明

　　                                                           二〇〇八年六月六日

附件1：

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云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推举和奖励坚持准则、诚信执业、恪尽职守、甘于奉献的优秀会计工作者，德宏州财政局决定开展“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为了做好评选表彰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会计法和我省人才强滇战略，评比表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作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杰出（优秀）会计工作者，树立当代会计工作者楷模，塑造会计行业良好形象，激励会计工作者崇尚诚信、依法理财、锐意创新、开拓创新、勇于奉献，促进我省社会和谐和市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 组织领导

　　德宏州财政局成立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     刘新光  州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     尚立雄  州财政局副局长
               黄德明  州财政局纪检组长

成  员     程国强  州财政局会计科科长

许华开  州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张  莉  州财政局监督检查科科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会计科，由程国强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李晓静、杨云莲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办公室联系电话2121334。

　　各县、市财政局，州级有关单位应设立相应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本地区、本部门评选推荐工作。

　　三、 评选范围

　　（一）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不含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及社会团体、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即会计工作系列；

　　（二） 总会计师（含财务总监及社会团体、行政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会计机构负责人），即总会计师系列；

（三）会计理论、教育工作者，即会计科研及教育系列；
（四）中国注册会计师，即注册会计师系列；
　　（五）在财政、财务部门从事会计管理工作的人员，即会计管理工作系列。
　　四、 评选条件

　　凡热爱祖国，认真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和制度，坚持依法理财，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忠于职守、坚持原则、诚实守信、敬业爱岗、廉洁奉公，在会计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在社会上、行业内得到广泛认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会计工作者，均可参加评选：

　　（一）在参加本单位重大经济事项预测、决策、控制、分析方面卓有成效，为制定发展战略、加强经济管理、健全内部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

　　（二）在加强财务会计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有创新、有突破，成效显著，或在州、市（含本州、市）范围内推广应用的；

　　（三）长期工作在会计岗位第一线，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坚持原则、善于理财，并在认真执行会计工作规范，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等方面业绩突出的；

　　（四）在保护国家和公共财产，在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国家财经纪律方面事迹突出的；

　　（五）在会计理论研究、教书育人方面卓有建树，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为构建我国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

　　（六）在办理注册会计师业务中执业谨慎、勤勉尽责，努力维护行业形象和声誉，并为行业发展作出显著成绩的；

　　（七）财政部门在会计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会计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为民服务，便民高效，得到社会各界和公众认可和好评；在会计管理工作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提出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会计管理工作新思路、新措施、新办法，并在实际工作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财政改革发展，勤于思考、献计献策，为发展地方经济，做大财政蛋糕，增强财政造血功能，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为政府、为人民当好家理好财，在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在财政改革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有创新、有影响，能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启示、可借鉴作用的。 

　　（八）除上述条件以外在会计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对因执业活动违法违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因本人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和不良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财会人员所在单位最近三年来存在严重违反会计法及相关财经法规的行为，并与本人执业或职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不得推荐。

　　五、 评审机构及方式

　　（一）评审机构。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审表彰机构设在德宏州财政局，负责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对参评人员进行审核，确认出参加全省（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人员名单及州级表彰名单。

（二）评选方式。本次评选工作按照从事会计工作、总会计师、会计科研及教育系列、会计管理工作四个系列进行评选。

六、 评选推荐程序

（一）推荐程序。

1．各县、市财政局负责本辖区内的表彰候选人上报工作；

2．州级各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二）评审推荐候选人。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县、市财政局、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本实施方案的规定，采取适合本地区和本部门的适当办法评选出本地区、本单位的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报州财政局。然后，再经州财政局及其组织的专家进行审核评议，确定出参加全省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人员名单。其余人员为州级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

（三）申报候选人材料。各县市、及有关部门对经审查无异议的候选人，应组织填写《德宏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附件3），并附主要先进事迹材料，并于规定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将候选人名单及有关材料报德宏州财政局会计科，逾期不上报的，视同自动放弃。2008年的评选表彰候选人申报截止日期为8月5日。 

　　（四）组织评审。收到申报材料后，州财政局首先按照评选条件，对候选人资格、事迹材料等进行审查、确认；其次，由州财政局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评选条件要求，结合候选人的事迹情况，逐一进行评比、打分，以得分高低顺序，遴选出75名正式候选人，并通过网络和媒体向社会进行公示；最后由州财政局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入围的75名候选人进行评议和无记名投票，并结合社会公示反馈情况，评选产生15名杰出会计工作者，其余60名为先进会计工作者。并从15名杰出会计工作者中评选产生5名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上报财政厅。

　　（五）举行表彰仪式。全省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的评选表彰仪式拟定于2009年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举行；我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的评选表彰仪式拟定于2009年全州财政工作会议上举行。

　　七、奖励办法

　　对获得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由德宏州财政局颁发荣誉证书，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获得“全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由省财政厅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八、 健全评选表彰机制

　　为了使评优表彰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根据《云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表彰办法》和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将于每3年举行一次表彰工作，推荐和评选出全省和州级先进会计工作者。

     九、 做好实施工作

各县市财政局和各系统应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制定本地区和本系统的实施方案，组织好本地区本系统的评选活动，以推进本地区、本系统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有序开展。

附件2：

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名额分配表

	序号
	部门
	单  位　　

名  称
	上报候选人数
	候选人系列组成

	
	
	
	
	会计工作系列
	总会计师系列
	注册会计师系列
	会计科研及教育系列
	会计管理工作系列

	1
	县、市
	潞西市
	10 
	6
	2
	　
	 
	2

	2
	　
	畹町开发区
	7 
	4
	2
	　
	 
	1

	3
	　
	瑞丽市
	10 
	7
	2
	　
	 
	1

	4
	　
	陇川县
	10 
	6
	2
	　
	 
	2

	5
	　
	盈江县
	10 
	6
	2
	　
	 
	2

	6
	　
	梁河县
	10 
	6
	2
	　
	 
	2

	7
	
	会计师事务所
	1
	
	
	1
	
	

	17
	州级部门
	州委机关
	3
	2
	1
	
	
	

	18
	　
	州政府机关
	3
	2
	1
	
	
	

	19
	　
	州教育局
	3 
	　1
	　
	　
	2
	　

	20
	　
	州属企业集团公司
	3
	2
	1
	
	　
	　

	
	
	州农垦系统
	2
	1
	1
	
	
	

	
	
	邮政、电信部门
	3
	3
	
	
	
	

	23
	　
	州民政局
	1
	1
	　
	　
	　
	　

	25
	　
	州审计局
	1 
	1
	
	　
	　
	　

	26
	　
	州国税局
	2 
	2
	
	　
	　
	　

	27
	　
	州地税局
	2 
	2
	
	　
	　
	　

	28
	　
	州工商局
	2 
	2
	
	　
	　
	　

	29
	　
	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1 
	1
	
	　
	　
	　

	30
	　
	州食品药品监督局
	1 
	1
	
	　
	　
	　

	32
	　
	州政法系统
	3 
	3
	
	　
	　
	　

	33
	　
	州医疗卫生系统
	3 
	3
	
	　
	　
	　

	34
	　
	州农业局系统
	2 
	2
	
	　
	　
	　

	35
	　
	州林业局系统
	2 
	2
	
	　
	　
	　

	36
	　
	州水利局系统
	2 
	2
	
	　
	　
	　

	37
	　
	金融部门
	4 
	3
	1
	　
	　
	　

	38
	　
	其他部门
	22 
	19
	1
	　
	　
	2

	全州累计推荐候选人
	123
	90
	18
	1
	2
	12


附件3： 
全   州
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

姓    名：                               

单    位：                             

参选系列：□会计工作系列

          □总会计师系列

□注册会计师业务系列

□会计科研及教育系列

□会计管理工作系列
德宏州财政局印制

二〇〇八年七月

	姓    名
	
	曾 用 名
	
	性    别
	
	照

     片

	籍    贯
	
	出生年月
	
	民    族
	
	

	职称或执业资格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办）            （宅）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工作单位及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及邮编
	

	简

历
	

	主

要

表

现

及

业

绩
	

	获

奖

情

况


	

	候选
人所

在单

位纪

检监

察部

门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候选人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推荐的地区（部门）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意见
	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州财政局评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页由州财政局组织填写）
附件4 : 
对填写推荐表和报送其他有关材料的说明

一、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是候选人材料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填写该表（1份）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本表，字迹要工整清晰。也可按照该表格式进行打印。

（二）候选人所在单位有多个上级主管部门的，可另附推荐意见；候选人所在单位确无上级主管部门的，由负责推荐工作地区（部门）认可的单位签署意见，并另附说明。

（三）申报材料编号、专家评审委员会意见、省财政厅评定意见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二、在报送全州杰出（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的同时，还需报送以下材料：

（一）候选人事迹简介（1 份）。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出具并签章，字数在500字以内，扼要反映个人情况、突出事迹、获奖情况及积极影响等内容。

（二）候选人事迹材料（1 份）。由候选人所在单位出具并签章，字数在5000字左右，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候选人的主要事迹。

为便于材料的整理和审核，候选人推荐表、事迹简介、事迹材料一律用Word 文档编辑，用A4 纸打印，并同时上报电子文档。

（三）有关监管部门的证明材料（原件）。监管部门范围由各地区及有关部门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候选人所在单位实际情况确定。

（四）近期两寸彩色免冠照片2 张，其中1张粘贴在推荐表上，另1 张上报州财政局。

（五）候选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1 份）；代表最高学历、学位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复印件（l 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或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1 份）; 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奖项证书的复印件（1 份）。各地区及有关部门和候选人所在单位要对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职称、执业资格）证书和获奖证明等进行严格审查、核对原件。

申报材料编号：








